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教育学院

机动车辆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校园交通秩序，加强校园机动车辆管理，保障师生员工的安全，根据《南京市机动车停车场收费标准》及《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教育学院校园交通安全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凡是进出校园的机动车辆，均须遵守本办法。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三条　保卫处为校园机动车辆交通及停放秩序的管理部门，负责车辆出入校园及校内动态、静态交通秩序的管理，停车设施的使用和管理。保卫处聘用交通管理员为校内机动车辆管理的具体实施人。其职责为：

1、负责对进出车辆进行证件、物品的检查。

2、负责校园的车辆行驶、停放、巡视和指挥。

3、负责对违规车辆进行提醒和处理。
第四条　财务处为校内停车管理收费票据及经费核算的管理部门，负责票据的发放、收费的核算和管理。

第五条　基建管理处为规划校园停车设施和按照基本建设程序进行校园停车设施建设的部门，后勤管理处为按非基本建设程序进行的停车设施建设和维修部门。

第三章 办证管理

第六条　机动车辆进入校园实行机动车通行证管理制度。“江苏教育学院机动车通行证”（以下简称机动车通行证）和“江苏教育学院机动车辆临时通行证”（以下简称机动车临时通行证）是机动车辆出入校园和停放的许可凭证，由保卫部门负责管理。

第七条　下列单位或个人可以办理“机动车通行证”：校内各单位；本校教职员工和职工家属；外来务工单位和务工人员（合同工、临时工、农民工、外包工等）；在校园进行承包经营活动的单位；协作单位等。

第八条　办理“机动车通行证”根据不同情况提交以下相关材料：

1.江苏教育学院校内机动车通行证申请表；

2.机动车辆行驶证、驾驶证；

3.工作证、外来务工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户口簿；

4.保卫处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以上材料需提供复印件备案，原件经审核退回。

第九条“机动车通行证”有效期为一年，每年年初1-3月份换发新证，办证时以旧证换新证，4月1日起旧证停止使用。

办证按以下程序进行：

1.填写《江苏教育学院机动车辆通行证申请表》

2.提供第八条规定的相关证明材料

3.提供交通安全责任担保

4.签署《江苏教育学院交通安全责任承诺书》

5. 缴纳相关费用
第十条　机动车辆通行证实行总量控制。办证次序为：校内公务车、职工私家车、协作单位车辆、其他车辆。

第十一条　车主为教职工家属、协作单位及其他单位或个人的，在办理“机动车通行证”时，需由校内教职工或校内单位提供交通安全责任担保。机动车辆在校内违规或发生交通事故，担保人应协助保卫部门处理并承担担保责任。

第十二条　协作单位车辆及其他车辆在签订“交通安全责任承诺书”时，需缴纳保证金1000元，通行证到期无安全事故者，全额退还，不计息。在校内若发生交通事故，视情况扣除300-1000元的保证金。

第十三条　无牌照的机动车辆一律不予办理校内通行证。

第十四条　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印制校内通行证。

第十五条　机动车辆通行证只限本车使用，不得转借他人。

   第十六条　摩托车属机动车辆，办证、行驶、停放等各项管理要求按本暂行办法执行。
第四章 行驶管理

第十七条　机动车辆进入校园时，应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坚持“行人优先”原则，按校园内设置的道路交通标志、标线行驶，禁止鸣笛，进出校门限速5公里/小时，校内行驶限速10公里/小时。

第十八条　出租车原则上不得进入校园，特殊情况（接送老弱病残者、搬运重物、恶劣天气等）需经门卫执勤人员同意，换取“机动车临时证”进入校园。
第十九条　严禁无牌照的机动车辆进入校园，严禁无驾驶证的人员驾车进入校园或在校园行驶；禁止在校园内学车、练车、试车和酒后驾车。
第二十条　持有省、市级机关通行证的车辆，来校执行公务的公安、消防、救护、抢险、邮电、环卫等各种特种车辆，经门卫问明情况后，可直接进入校园。
第二十一条　生活保障用车（送食品、清运垃圾等），通行时间为20：00—次日7：00，中午12：30－13：30。
第二十二条　建筑工程用车进出学校，使用单位须事先与保卫处联系，按规定时间、指定路线行驶。
第二十三条 草场门校区食堂送货车辆原则上进出西大门，西大门仅用于食堂送货，由后勤管理处具体负责管理。
第二十四条 门卫执勤人员有权对所有进出校园的机动车辆进行检查，有权制止可疑车辆出校。机动车辆出校门，驾乘人员必须配合门卫检查，凡携带物品出校门，必须由部门、院（系）开出有效物品放行证，物品放行证应由所在单位盖章或签字，经门卫检查后给予放行。
第二十五条。遇有大型会议、重要活动、学生入学、毕业离校时，机动车辆的行驶、停放必须服从统一调度和指挥。
第二十六条  学校各单位组织重大活动，涉及外来车辆进入校园的，应事先与保卫处联系，并按规定路线、规定停车地点停放。举办单位必须落实专人负责活动用车的行驶安全及保证校园道路畅通，需要保卫处协助的，必须以书面形式告知保卫处并事先协商，保卫处组织人员协助指挥交通、管理车辆。
第五章 停放管理

第二十七条 教科研楼地下车库实行物业管理，由后勤管理处制定管理办法，并具体负责实施。后勤管理处须提供办理地下车库车主的清单和缴费凭据，由保卫处办理机动车辆通行证（不再另行收取资源占用费）。凡在地下车库有车位的机动车辆，进入校园后必须停放在地下车库指定地方，否则，视为违规。
第二十八条 校园地面车辆停放场地由学校统一管理，保卫处负责在校园内适当区域划定停车位，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在学校划定的车位上堆放物品或用其他设施占用车位。如有违反，学校保卫部门有权清理。
第二十九条 学校采取不固定车位的方式安排机动车辆按先后次序就近停放。进入校内的机动车辆一律按划定的停车位有序停放，不得乱停乱放，不得影响其他车辆的停放，不得影响交通。
第三十条 未经保卫处同意，禁停区域不得停放机动车辆。
第三十一条　禁止在停放场地内擅自维修、清洗车辆。
第三十二条　学校班车必须在指定地点停车和上下客，其他路段禁止停车上下客。
第三十三条　车主应根据国家车辆保险强制规定和本人需要，对机动车辆进行保险。停放在校园的机动车辆，如有丢失、损坏，责任自负。车辆停放后，应锁好车门车窗，车内不得摆放贵重物品，如有随车物品丢失，责任自负。
第三十四条　爱护停放场地内的所有设施、装置以及其他车辆，因过错导致损坏的，肇事车主必须承担相应责任。
第三十五条　停放车辆不得载有易燃易爆、剧毒或其他危险物品，擅自携带停放的，如发生事故，车主承担全部责任。
第六章 收费管理

第三十六条　学校对进入校园的车辆收取资源占用费，一般采用包年的方式，特殊情况也可采用其它方式。
第三十七条  校级公务用车免费办理“机动车通行证”。
第三十八条  校内二级经营单位公务用车（行驶证车主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教育学院投资的单位）办理“机动车通行证”，按每年每车300元收费。
第三十九条　教职员工私人车辆，凭行驶证（车主是本人或配偶）、驾驶证、工作证办理“机动车通行证”，每人限办一辆。教职员工在校内免费停车。
第四十条　车主为教职员工子女，不论住在校内还是校外，如需要办理机动车辆通行证，按每年每车600元收费。
第四十一条 住在校内1-6号楼、7、8、11、12号楼的非本校教职员工，如属教职工子女的，按第四十条执行；其他情况，按每年每车1500元收费。
第四十二条 校内协作单位（指与学校层面有合作关系的单位）车辆，凭院长办公室审核意见，及本单位合法有效证件、行驶证、驾驶证、工作证办理“机动车通行证”，按每年每车600元收费。
第四十三条 校内二级单位的协作单位车辆（包括各部门、院系或科研合作单位的车辆；租赁学校场所的外来单位或公司车辆；在校内经营、施工单位的车辆）凭合作单位证明、合同、协议办理校内通行证。如属业务单位，按每年每车800元收费；其他情况，按每年每车1200元收费。
第四十四条 前来逸香阁酒店就餐的客人，如需带车进入校园，凭驾驶执照换取由保卫处统一印制的“逸香阁酒店专用临时通行凭据”进入，停放在指定地点。出门时，由逸香阁酒店在该临时通行凭据上盖章认同后，换证放行。学校依此凭据对逸香阁酒店计次收费，收费标准由保卫处与后勤管理处另行协商确定，一般每季度结算一次。
第四十五条 前来百草园宾馆的客人，根据情况不同采取不同办法：
1、前来就餐的客人，参照第四十四条的办法执行。学校根据其盖章认同的“百草园宾馆专用临时通行凭据”计次收费，收费标准由保卫处与资产管理处另行协商确定，一般每季度结算一次。
2、前来住宿的客人，带车第一次进入校园，凭驾驶执照换取由保卫处统一印制的“百草园宾馆专用临时通行凭据”进入，停放在指定地点。办理好住宿手续后，由百草园宾馆在该临时通行凭据上盖章认同后，换取驾驶执照。住宿期间，再次进出校门时，凭百草园宾馆住宿钥匙放行。收费方法与该条第一款相同。
3、如举办培训、会议等活动，百草园宾馆需事先通知保卫处。其参加人员带车进入校园时，凭驾驶执照换取“机动车临时通行证”进入，出门时，换证放行。对于超过一天的活动，如参加培训、会议的人员需要住宿，其机动车辆进出门时，按该条第二款办法执行。
4、如有长包房的客人，可根据需要，按每年每车800元的标准收费，办理“机动车辆通行证”。
第四十六条 办理“机动车通行证”一律收取工本费20元，如有损坏或丢失，须声明原字号的通行证作废后补办。补办证件须交工本费20元。
第四十七条 外单位机动车辆未经允许一律禁止驶入校园。临时来校公务车辆，接待单位应事先与保卫处联系，凭驾驶执照换取“机动车临时通行证”进入；出门时，换证放行。
第四十八条 办理校内机动车通行证的收费票据由财务处统一出具。
第四十九条　机动车辆办证费由保卫处统一收取并交财务处核算管理，学校财务处按“收支两条线”的原则单独建账，专款专用，统一管理。
第七章 违规处罚

第五十条　交通管理员实行挂牌上岗，进入校园的行人、非机动车辆和机动车辆必须自觉服从校园管理人员的管理，维护校园交通安全。
第五十一条　对校园内机动车辆的违规行为，视情节和后果轻重，分别给予当事人批评教育、口头警告、书面警告、暂扣校内机动车辆通行证、吊销校内机动车辆通行证等处理。
第五十二条　对违规车辆实施当场锁定、拖离现场等处理，产生的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第五十三条　发现违规行为，交通管理员应及时发放违规告知书，保卫处可以通过相关程序通报有关责任人的信息，并每月在学校内网公布违规信息。
1.  累计发生3次违规者，暂扣校内机动车通行证3个月；

2.  累计发生5次违规者，暂扣校内机动车通行证6个月；

3.  累计发生6次违规者，吊销校内机动车通行证。

第五十四条　若在校内发生严重交通事故，按事故责任，分别暂扣通行证6至12个月。若隐瞒事实真相，逃避责任者，一经查实，将永久吊扣校内机动车通行证，禁止进入校园。
第五十五条　对有上列条款中违章行为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责任人，或有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行为者，保卫处应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1年 月 日起试行。

第五十七条　本办法由保卫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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